
【摘  要】本文从集贸市场零售商品计量要

求、电子计价秤的最大允许误差和最小秤量、集

贸市场电子计价秤配置现状、电子计价秤配置存在

的问题和原因、电子计价秤计量参数的选择等方面

进行论证，提出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优化配置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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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计价秤作为集贸市场普遍使用称重计量器

具，其计量准确与否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的强制检定，作为计量惠民的

重要举措，有效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和消费者的

权益，但在实施强制检定过程中发现了电子计价秤

配置不合理， 难于保证集贸市场称重商品的计量准

确。

1  集贸市场零售商品计量要求

1.1  计量器具配置要求

（1）依照计量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集贸市

场电子计价秤，是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必须

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后才能

够使用。《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

（四）款规定:“对集市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

器具登记造册，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

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做好强制检定工作”[1]。

（2）《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

条规定：“零售商品经销者销售商品时，必须使用合

格的计量器具，其最大允许误差应当优于或等于所

销售商品的负偏差”[2]。

1.2  称重误差负偏差管理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规

定：“零售商品经销者使用称重计量器具每次当场称

重商品，称重范围内，经核称商品的实际重量值与结

算重量值之差不得超过下面列出规定的负偏差”（活

禽、活鱼、水发物除外）。

（1）粮食、蔬菜、水果或不高于6 元/ ㎏的食

品，以下简称A 类

a) 称重范围（m）m ≤1 ㎏时，不得超过规定的

负偏差为20 g；

b) 称重范围（m）1 ㎏＜m ≤2 ㎏时，不得超过

规定的负偏差为40 g；

c) 称重范围（m）2 ㎏＜m ≤4 ㎏时，不得超过

规定的负偏差为80 g；

d) 称重范围（m）4 ㎏＜m ≤25 ㎏时，不得超过

规定的负偏差为100 g。

（2） 肉、 蛋、 禽（ 活 禽、 活 鱼、 水 发 物 除

外）、海（水）产品、糕点、调味品或高于6元/㎏，

但不高于30 元/ ㎏的食品，以下简称B 类

a) 称重范围（m）m ≤2.5 ㎏时，不得超过规定

的负偏差为5 g；

b) 称重范围（m）2.5 ㎏＜m ≤10 ㎏时，不得超

过规定的负偏差为10 g；

c) 称重范围（m）10 ㎏＜m ≤15 ㎏时，不得超

过规定的负偏差为15 g。

(3) 干菜、山（海）珍品或高于30 元/ ㎏，但不

高于100 元/ ㎏的食品，以下简称C 类

a) 称重范围（m）m ≤1 ㎏时，不得超过规定的

负偏差为2g；

b) 称重范围（m）1 ㎏＜m ≤4 ㎏时，不得超过

规定的负偏差为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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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称重范围（m）4 ㎏＜m ≤6 ㎏时，不得超过

规定的负偏差为6 g。

(4) 高于100 元/ ㎏的食品，以下简称D 类

a）称重范围（m）m ≤500g 时，不得超过规定

的负偏差为1 g；

b) 称重范围（m）500g ＜m ≤2 ㎏时，不得超过

规定的负偏差为2 g；

c) 称重范围（m）2 ㎏＜m ≤5 ㎏时，不得超过

规定的负偏差为3 g。

1.3  满足消费者购买小秤量商品计量准确度的

要求

现代家庭人口大部分比较少，随着经济水平不

断提高，集贸市场购买的商品量少而精，从长期市

场观察和传统消费习惯看，对于销售大众生活必须

的零售商品的集贸市场中购买小于50g 的商品除了贵

重品外，几乎是极其少数，对于此类商品建议采用

电子天平进行计量，集贸市场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应

该满足最小秤量50g 计量准确的要求。

2  电子计价秤的最大允许误差和最小秤量

2.1  电子计价秤的最大允许误差

电子计价秤属于数字指示秤的一种类型，依据

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规程[3] 进行检定，按照

规程5.4 规定，秤的最大允许误差（备注：电子计价

秤准确度等级为中准确度，e 为检定分度值，用检定

分度值e 表示载荷m[4]）

（1）在0 ≤m ≤500 时, 最大允许误差为±0.5e;

（2）在500 ＜m ≤2000 时，最大允许误差为

±1.0e;

（3）在2000 ＜m ≤10000 时，最大允许误差为

±1.5e。

2.2  电子计价秤的最小秤量

依据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5.1 之规定，秤

的最小秤量Min=20e。

3  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配置现状

在集贸市场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的过程中，大多

数摊位配置的只有1 台最大秤量是30 ㎏、准确度等级

为中准确度、检定分度值e 等于10g 的电子计价秤，

不分商品种类、秤量大小，都在同一台电子计价秤

称重，其最大允许误差和最小秤量:

（1）最大允许误差：

a） 在 载 荷0 ≤m ≤5 ㎏ 间，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0.5e=±5g；

b）在载荷5 ㎏＜m ≤20 ㎏间，最大允许误差

±1.0e=±10g；

c）在载荷20 ㎏＜m ≤30 ㎏间，最大允许误差

±1.5e=±15g。

（2）最小秤量

Min=20e=200g。

4  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配置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4.1  配置存在的问题

在只有使用1 台最大秤量是30 ㎏、准确度等级为

中准确度、检定分度值e 等于10g 的电子计价秤情况

下，对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规定、最小秤量计量准确度的要求，可以得知：

（1）能够满足A 类商品称重对计量器具最大允

许误差的要求，但是在消费者有购买小于200g 的商

品时，不能够保证计量准确。

（2）能够满足B 类称重对计量器具最大允许

误差的要求，但是在消费者有购买小于200g 的商品

时，不能够保证计量准确。

（3）既不能够满足C 类、D 类称重对计量器具

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也不能够满足消费者购买小

于200g 的商品时，保证计量准确。

4.2  存在问题的原因

（1）集贸市场经营者首先是不了解电子计价秤

性能和零售商品称重计量规定，其次节省成本、图

省事，不愿配全配齐计量器具。

（2）集贸市场市场举办主体同样不了解电子计

价秤计量性能和零售商品称重计量规定，各级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培训、管理和监督不到位。

（3）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在强制检定过程中对发

现的问题反馈不全。

5  电子计价秤计量参数的选择

5.1  准确度等级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普通准确度与中

准确度的电子计价秤售价差别不大，而且市场上普

通准确度级的电子计价秤已经很少，高准确度的电

子秤成本太高，在满足集贸市场计量准确的情况

下，电子计价秤准确度等级选择中准确度，下文电

子计价秤准确度均为中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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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检定分度数n

依据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中引言中计量

器具标识规定：限制使用场合的特殊说明若n ＞3000

时，应注明“不允许室外使用”[5]，鉴于集贸市场电

子计价秤大部分使用的场所在室内，理论上检定分

度值n 取值可以≥3000。但首先受使用环境潮湿、繁

杂等不利影响；其次是考虑其经济性，检定分度值

e =Max/n，当n 越大，则e 就越小，秤的制造成本就越

高，在保证集贸市场对秤计量准确度的情况下，n 值

不宜过大，选择检定分度数n= 3000 的电子计价秤。

下文电子计价秤择检定分度数n 均为3000。

5.3  检定分度值e

（1）满足全部零售商品称重的电子计价秤的检

定分度值

D 类称重商品在所有的称重商品中允许的最大负

偏差最小，在m ≤500g 时，允许的最大负偏差最小

为1g，电子秤在0 ≤m ≤500 载荷之间，最大允许误

差为±0.5e，则e ≤2g，在满足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

计量性能情况下，考虑其结合经济性，选择检定分

度值e 等于2 g，依据规程5.2 规定，e=d，就是分度值

d 等于2 g。

（2）根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不同食品品种、价格档次食品，在不同称重范围负

偏差要求选择检定分度值。

5.4  最大秤量

满足《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不同

食品品种、价格档次食品的称重范围最大称重。集

贸市场由于很多摊位是交叉经营，食品品种、价格

难于分清楚，摊位配置单一分度值的最大秤量6 ㎏、

15 ㎏、30 ㎏电子计价秤进行单独或者组合，或者选

择30 ㎏三分度的电子计价秤，无论经营何种食品品

种、价格都可以适用。

（1）最大秤量6 ㎏电子计价秤

a）最大允许误差

在 载 荷0 ≤m ≤1 ㎏ 间，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0.5e=±1g；

在 载 荷1 ㎏ ＜m ≤4 ㎏ 间，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1.0e=±2g；

在 载 荷4 ㎏ ＜m ≤6 ㎏ 间，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1.5e=±3g。

b）最小秤量Min

最小秤量Min=20e=20×2=40g。

（2）最大秤量15 ㎏电子计价秤

a) 最大允许误差

在 载 荷0 ≤m ≤2.5 ㎏ 间，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0.5e=±2.5g；

在载荷2.5 ㎏＜m ≤10 ㎏间，最大允许误差

±1.0e=±5g；

在 载 荷10 ㎏ ＜m ≤15 ㎏ 间，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1.5e=±7.5g。

b) 最小秤量Min

最小秤量Min=20e=20×5=100g

（3）最大秤量30 ㎏电子计价秤

同本文第3 点中关于“目前普遍配置的电子计价

秤现状(1)、(2) 的内容”。

（4）最大秤量30 ㎏三分度电子计价秤

三分度第一局部称量（0 ～6）㎏，第二局部称

量（6 ～15）㎏，第三局部称量（15 ～30）㎏的电子

计价秤。

a）载荷0 ≤m ≤6 ㎏秤量段，e1=2g

载荷0 ≤m ≤1 ㎏，，即在0 ＜m ≤500e1 间，最

大允许误差±0.5e1=±1.0g；

载荷1 ㎏＜m ≤4 ㎏，即在500e1 ＜m ≤2000e1

间，最大允许误差±1.0e1=±2.0g；

载荷4㎏＜m≤6㎏，，即在2000e1 ＜m≤3000e1

间，最大允许误差±1.5e1=±3g。

b) 载荷6 ㎏＜m ≤15 ㎏秤量段，e2=5g

载荷6 ㎏＜m ≤10 ㎏，即在1200e2 ＜m ≤2000e2

间，最大允许误差±1.0e2=±5g；

载荷10 ㎏＜m ≤15 ㎏，即在2000e2 ＜m ≤3000e2

间，最大允许误差±1.5e2=±7.5g。

c) 载荷15 ㎏＜m ≤30 ㎏秤量段，e3=10 g

载荷15 ㎏＜m ≤20 ㎏，即在1500e3 ＜m ≤2000e3

间，最大允许误差±1.0e3=±10g；

载荷20 ㎏＜m ≤30 ㎏，即在2000e3 ＜m ≤3000e3

间，最大允许误差±1.5e3=±15g。

d) 最小秤量Min=20e1=20×2=40g

6  零售称重商品称重范围段允许最大负偏差与

电子计价秤在该段的最大允许误差对照

（1）与最大秤量6 ㎏、15 ㎏电子计价秤对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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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表1  与最大秤量6 kg、15 kg电子计价秤对照表

零售商品 电子计价秤在零售商品称重范围段最大允许误差及是否符合要求

类
别

称重范围（m） 负偏差
最大秤量6 ㎏电子计价秤 最大秤量15 ㎏电子计价秤

最大允许误差
是否  
符合

最大允许误差
是否  
符合

A
类

m ≤1 ㎏ 20 g ±1g 是 ±2.5g 是
1 ㎏＜m ≤2 ㎏ 40 g ±2g 是 ±2.5g 是

2 ㎏＜m ≤4 ㎏ 80 g ±2g 是
2 ㎏＜m ≤2.5 ㎏：

±2.5g
2.5 ㎏＜m ≤4 ㎏：±5g

是

4 ㎏＜m ≤25 ㎏ 100 g
4 ㎏＜m ≤6 ㎏：±3g    
（6 ㎏以下秤量）

/

4 ㎏＜m ≤10 ㎏：±5g
10 ㎏＜m ≤15 ㎏：

±7.5g
（15 ㎏以下秤量）

/

B
类

m ≤2.5 ㎏ 5 g ±2g 是 ±2.5g 是

2.5 ㎏＜m ≤10 ㎏ 10 g 1 ㎏＜m ≤4 ㎏：±2g
4 ㎏＜m ≤6 ㎏：±3g
（6 ㎏以下秤量）

/ ±5g 是

10 ㎏＜m ≤15 ㎏ 15 g / ±7.5g 是

C
类

m ≤1 ㎏ 2 g ±1g 是 ±2.5g 否

1 ㎏＜m ≤4 ㎏ 4 g ±2g 是
1 ㎏＜m ≤2.5 ㎏：

±2.5g
2.5 ㎏＜m ≤4 ㎏：±5g

否

4 ㎏＜m ≤6 ㎏ 6 g ±3g 是 ±5g 是

D
类

m ≤500g 1 g ±1g 是 ±2.5g 否

500g ＜m ≤2 ㎏ 2 g
500g ＜m ≤1 ㎏：±1g
1 ㎏＜m ≤2 ㎏：±2g

是 ±2.5g 否

2 ㎏＜m ≤5 ㎏ 3 g
2 ㎏＜m ≤4 ㎏：±2g
4 ㎏＜m ≤6 ㎏：±3g

是
2 ㎏＜m ≤2.5 ㎏：

±2.5g
2.5 ㎏＜m ≤5 ㎏：±5g

否

（2）与最大秤量30 ㎏、30 ㎏三级分度值电子计价秤对照见表2。

表2  与最大秤量30 kg、30 kg三级分度值电子计价秤对照表

零售商品 电子计价秤在零售商品称重范围段最大允许误差及是否符合要求

类
别

称重范围（m） 负偏差

最大秤量30 ㎏电子计价秤 最大秤量30 ㎏三分度电子计价秤

最大允许误差
是否  
符合

最大允许误差
是否  
符合

A
类

m ≤1 ㎏ 20 g ±5g 是 ±1g 是

1 ㎏＜m ≤2 ㎏ 40 g ±5g 是 ±2g 是

2 ㎏＜m ≤4 ㎏ 80 g ±5g 是 ±2g 是

4 ㎏＜m ≤25 ㎏ 100 g
4 ㎏＜m ≤20 ㎏： ±10g
20 ㎏＜m ≤25 ㎏： ±15g

是

4 ㎏＜m ≤6 ㎏：±3g
6 ㎏＜m ≤10 ㎏：±5g

10 ㎏＜m ≤15 ㎏：±7.5g
15 ㎏＜m ≤20 ㎏：±10g
20 ㎏＜m ≤25 ㎏：±15g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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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品 电子计价秤在零售商品称重范围段最大允许误差及是否符合要求

类
别

称重范围（m） 负偏差

最大秤量30 ㎏电子计价秤 最大秤量30 ㎏三分度电子计价秤

最大允许误差
是否  
符合

最大允许误差
是否  
符合

B
类

m ≤2.5 ㎏ 5 g ±5g 是
0 ＜m ≤1 ㎏：±1g

1 ㎏＜m ≤2.5 ㎏：±2g
是

2.5 ㎏＜m ≤10 ㎏ 10 g
2.5 ㎏＜m ≤5 ㎏：±5g
5 ㎏＜m ≤15 ㎏：±10g

是 2.5 ㎏＜m ≤4 ㎏：±2g
4 ㎏＜m ≤6 ㎏：±3g
6 ㎏＜m ≤10 ㎏：±5g

10 ㎏＜m ≤15 ㎏：±7.5g

是

10 ㎏＜m ≤15 ㎏ 15 g 是 是

C
类

m ≤1 ㎏ 2 g ±5g 否 ±1g 是

1 ㎏＜m ≤4 ㎏ 4 g ±5g 否 ±2g 是

4 ㎏＜m ≤6 ㎏ 6 g
4 ㎏＜m ≤5 ㎏：±:5g
5 ㎏＜m ≤6 ㎏：±:10g

否 ±3g 是

D
类

m ≤500g 1 g ±5g 否 ±1g 是

500g ＜m ≤2 ㎏ 2 g ±5g 否
500g ＜m ≤1 ㎏：±1g
1 ㎏＜m ≤2 ㎏：±2g

是

2 ㎏＜m ≤5 ㎏ 3 g ±5g 否
2 ㎏＜m ≤4 ㎏：±2g
4 ㎏＜m ≤5 ㎏：±3g

是

7  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优化配置建议

7.1  集贸市场商品经营者可能经营的商品类别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集贸市场

商品分成A、B、C、D 四类，但市场经营者会交叉经

营，不过经营类别无外乎这四类商品或者其组合，

以下14 种类全部包括，经营者可根据实际经营的商

品种类进行电子计价秤的配置。

（1）经营商品包含有A 类，秤量最大25 ㎏。经

营有可能是A 类、AB 类、AC 类、AD 类、ABC 类、

ABD 类、ABCD 类一种或者其组合，需要最高秤量30

㎏电子计价秤。以下简称序号Ⅰ商品经营者。

（2）不含A 类，经营商品包含有B 类，秤量最

大15 ㎏。经营有可能是B 类、BC、BD、BCD 类或者

其组合，需要最高秤量15 ㎏电子计价秤。以下简称

序号Ⅱ商品经营者。

（3）不含A、B 类，经营商品只有C、D、 CD

类一种或者其组合，秤量最大6 ㎏，需要最高秤量6

㎏电子计价秤。以下简称序号Ⅲ商品经营者。

目前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配置不合理，建议集

贸市场举办者、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加

强宣传引导，先在本地个别市场按序号Ⅰ、Ⅱ、Ⅲ

类方法进行试点，确认可行后，再进一步在较大范

围内探讨推广应用。

7.2  优化配置建议

（1）只需配置1 台最大秤量30 ㎏三分度或者三

称量范围电子计价秤。

对照表2，最大秤量30 ㎏三级分度或者三称量范

围电子计价秤均能够满足序号Ⅰ、Ⅱ、Ⅲ商品经营

者称重对计量器具要求。但对电子秤技术要求高，

集贸市场举办者、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宣传引

导，督促检查，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要严格按规程检

定，对不合格者不予放行，促使市场逐渐规范和推

广。

三分度或者三称量范围的电子计价秤在集贸市

场只配置一台就能够满足计量要求，简单方便，是

今后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优化配置的方向，现在市

场上销售的电子计价秤大部分是单分度或双分度

秤，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今后三分度的电子

计价秤或者三称量范围电子计价秤将会面世并推广

应用，如果通过集贸市场优化配置进行推广而普

及，市场规模值得期待。

（2）序号Ⅰ商品经营者，可配置最大秤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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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各1 台。

在经营以上商品时，在秤量≤6 ㎏使用最大秤量

6 ㎏的电子计价秤，在其他称重段，使用30 ㎏电子计

价秤。

a）经过对照表1、表2，最大秤量6 ㎏、30 ㎏的

电子计价秤最大允许误差均小于以上商品在各个称

重范围（m）允许的负偏差；

b）最大秤量6 ㎏最小秤量为40 g，使用可以保证

最小秤量50 g 的计量准确度。

（3）序号Ⅱ商品经营者，配置最大秤量6 ㎏、

15 ㎏各1 台。

经营以上商品时，在秤量≤6 ㎏使用最大秤量6

㎏的电子计价秤，在其他称重段，使用15 ㎏电子计

价秤。

注：《零售商品称重商品允许的最大负偏差》规

定，B、C、D 类给出的最大称重范围最大是15 ㎏，

从大众消费习惯一次购买这种商品超过15 ㎏的机会

不多, 对个别消费者购买超过15 ㎏可多次称重，建议

最大秤量电子计价秤只配置到15 ㎏。

a）经过对照表1，最大秤量6 ㎏、15 ㎏的电子计

价秤最大允许误差均小于以上商品在各个称重范围

（m）允许的负偏差；

b）最大秤量6 ㎏最小秤量为40 g，使用可以保证

最小秤量50 g 的计量准确度。

（4）序号Ⅲ商品经营者，配置最大秤量6 ㎏1 台

即可。

注：《零售商品称重商品允许的最大负偏差》规

定，C、D 类最大称重范围最大是6 ㎏，而且C、D 类

售价比较高，从大众消费习惯一次购买这类商品超

过6 ㎏的机会不多, 对个别消费者购买超过6 ㎏可多次

称重，建议最大秤量电子计价秤只配置到6 ㎏。

a）经过对照表1，最大秤量6 ㎏电子计价秤最大

允许误差均小于以上商品在各个称重范围（m）允许

的负偏差；

b）最大秤量6 ㎏最小秤量为40 g，使用可以保证

最小秤量50 g 的计量准确度。

8  小结

通过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优化配置后，能够达

到以下几点成果：

（1）保证集贸市场零售商品称重的准确性。

a）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集贸市场对零售商品称重

计量规定，保障消费者权益；

b）促进集贸市场的公平竞争，更好维护市场秩

序；

c) 本文推荐集贸市场优化配置30 ㎏三分度电子

计价秤或者30 ㎏三称量范围电子计价秤的产品，希

望引起衡器制造商的重视。

（2）方便集贸市场售商品经营者，降低成本。

（3）提高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效率和监督管理水

平。

a）《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

（八）款规定：“集市主办者可以统一配置经强制检

定合格的计量器具，提供给经营者使用; 也可以要求

经营者配置和使用符合国家规定，与其经营项目相

适应的计量器具，并督促检查”。集市主办者可以

在统一配置、或者要求经营者配置电子计价秤时进

行优化，在能够保证计量准确度的情况下，减少配

置型号规格数量，同时提高集贸市场管理效率。

b）依据《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集贸市场负有监管责任，

经过电子计价秤优化配置，在能够保证计量准确度

的情况下，减少配置型号规格数量，提高市场计量

监督管理水平。

（4）提高强制检定效率。

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数量很多，检定工作量

大、面广，经过优化配置，在能够保证计量准确度

的情况下，减少配置型号规格数量，可以很大程度

上提升强制检定工作效率，提高集贸市场电子计价

秤强制检定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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